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214號

原      告  楊嘉玉  

訴訟代理人  丁韋介律師

            邱律翔律師

            湛址傑律師

被      告  潘碧月  

            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孟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勝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號六樓房屋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

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應

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起至被告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騰空遷讓返還上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

肆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陸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

以新臺幣壹佰零柒萬肆仟陸佰陸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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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於訴

之聲明第2項原係請求「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47萬7,5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

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起訴暨變更聲明狀將上

開請求金額擴張為240萬元（見本院卷第219頁），經核其原

訴與變更追加不當得利金額之訴訟標的之基礎事實同一，亦

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故原告所為訴之追加及變更均為合法，應予准許。  

二、又被告潘碧月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朱錫璋（下稱朱錫璋）為夫妻關係，嗣於94年

間由朱錫璋提供資金予原告以599萬3,200元拍得該房標得臺

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委請本院民事執行處拍賣新北

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段000號6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

暨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10000分之280）（下合稱系爭房地），原告後持本院核發

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向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於94年3月7日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為原告所

有。原告與朱錫璋礙於事業繁忙之故，疏於管理處置系爭房

屋，俟朱錫璋於113年3月5日至現場查看房屋現況時，始察

覺系爭房屋已遭被告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映寶

公司）占為辦公使用，被告映寶公司雖聲稱原告係經由被告

潘碧月代理與之簽訂被證1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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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云云，然原告從未委任被告潘碧月協助處理系爭房屋之

租賃事宜，系爭租約亦非原告所簽署，被告潘碧月至遲自

102年6月起即擅自占用系爭房屋，並以每月租金4萬元出租

予被告映寶公司，渠等均已構成無權占有，被告顯無繼續占

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規

定請求渠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另依民法第179

條之規定，向被告潘碧月請求其自108年9月20日起至113年9

月20日止，往前回溯共計5年期間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40萬元（計算公式：每月租金4萬元

×60個月＝240萬元），並應自113年9月20日起至被告映寶公

司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利益4萬元。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自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⒉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潘碧月應自113年9月20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第一項

所示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

元。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潘碧月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先前到庭抗辯

略以：

　㈠其雖曾於101年4月1日至103年3月31日將系爭房屋以每月4萬

2,500元租給該大樓管理委員會，然與被告映寶公司素不相

識，其縱有與被告映寶公司簽訂系爭租約，亦不曾於101年5

月1日至104年4月30日期間收取系爭房屋租金，且原告並未

授權給伊，實則系爭房屋與原告毫無任何關聯，嗣該大樓管

理委員會不再續租以後，伊就沒有再出租該房屋，之後就由

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即訴外人張孟喻（下稱張孟喻）之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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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訴外人高秀琳（下稱高秀琳）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從

而原告恣意請求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云云，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映寶公司抗辯略以：

　㈠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張孟喻之配偶高秀琳於101年2月2日向

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原告係由被告潘碧月代理與高秀琳原告

簽訂系爭租約，被告映寶公司並有將每月租金4萬元交予被

告潘碧月收取，惟被告映寶公司上揭租約存續期間發現被告

潘碧月與原告因系爭房屋產權糾紛涉訟，迄至104年4月30日

系爭租約屆期後，被告潘碧月口頭同意由被告映寶公司繼續

使用，俟渠等釐清楚產權歸屬後，被告映寶公司再向真正所

有權人簽訂新租賃契約；又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

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理由記載系爭房地係由被告潘碧月與

原告配偶朱錫璋共同投資法拍房地，原告為持分權利99/100

之登記名義人，另被告潘碧月登記名義人陳怡萍持分權利

1/100，而原告後於96年4月10日將其持分權利移轉登記予第

三人韓宏道等情，姑不論系爭房屋所有權現為一人所有或該

二人所共有？然當時被告映寶公司係與原告代理人即被告潘

碧月簽訂系爭租約，且礙於系爭房地迄今仍遲未能釐清楚產

權歸屬，被告潘碧月以口頭同意被告映寶公司繼續使用系爭

房屋，足認被告映寶公司有繼續占有使用該房屋之正當權

源，從而原告恣意請求被告映寶公司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云

云，洵屬無據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第205、206、2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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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係臺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

市○○區○○路○段000號6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即系

爭房屋）暨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0，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之

登記所有權人（登記時間：94年3月7日，原因發生日期：94

年2月23日，登記原因：買賣）。

　㈡系爭房屋現由被告映寶公司實際占有使用中。

五、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之段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⒈按「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

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對於物

有事實上管領之力者為占有人；又承租人基於租賃關係對

於租賃物為占有者，出租人為間接占有人，此觀民法第九

百四十條、第九百四十一條之規定自明。出租人係經由承

租人維持其對物之事實上管領之力，仍係現在占有人。同

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

請求返還之，所稱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

括在內」、「請求返還占有物之訴，固應以現在占有該物

之人為被告，惟所稱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

亦包括在內。貸與人係經由借用人維持其對借用物之事實

上管領力，依民法第九百四十一條規定為間接占有人，不

失為現在占有人」，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178號民

事裁判、87年度台上字第213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是

而，所有物返還請求之相對人，若將所有物另行交予他人

直接占有者，身為間接占有人，自仍負有義務將全部建物

交還權利人。經查，兩造就系爭房屋現由被告映寶公司實

際占有使用中一節並無爭執，又被告映寶公司抗辯稱系爭

房屋係由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張孟喻之配偶高秀琳於101

年2月2日向原告之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承租供被告映寶公

司辦公使用，並提出系爭租約為憑（見本院卷第97至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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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然查，原告否認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

租約，被告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曾授權予被告潘

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另觀諸卷附系爭租約之立契約人

（甲方即出租人）欄上僅有被告潘碧月簽名用印（原告業

已其上「楊嘉玉」簽名之形式上真正），被告潘碧月亦不

否認系爭租約上出租人「潘碧月」之簽名用印係其本人所

親為（見本院卷第205頁），另觀諸卷附系爭租約「房租

收付款明細欄」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07、109頁），被告

映寶公司於101年5月至101年11月間確實有將每月房租4萬

元交付予被告潘碧月，並經被告潘碧月簽收確認無誤，另

系爭租約於104年4月30日屆期後，被告映寶公司係經被告

潘碧月同意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一節，業經被告映寶

公司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07頁），綜合上情可認，系

爭房屋應係由被告潘碧月以每月租金4萬元之價格出租予

被告映寶公司使用，迄104年4月30日租期屆至後，被告映

寶公司經被告潘碧月之同意繼續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

依民法第451條之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系爭租約，

被告映寶公司、潘碧月分係為系爭不動產之間接占有人、

直接占有人，依前揭說明，渠二人均得為民法第767條第1

項之無權占有人。

　　⒉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

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

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

之」，有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要旨參照。

承上，原告係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登記時間：94年

3月7日，原因發生日期：94年2月23日，登記原因：買

賣），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是自94年3月7日11

起原告即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

就其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負舉證之責，原告無須舉證

證明被告為無權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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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被告映寶公司固提出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

及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見

本院卷第111至124頁），抗辯稱系爭房地係由被告潘碧月

與原告配偶朱錫璋共同出資標得，原告為持分權利99/100

之登記名義人，被告映寶公司係與原告之代理人即被告潘

碧月簽訂系爭租約承租房屋，且於租期屆至後經被告潘碧

月同意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被告合法使用系爭房屋

之權利應不受原告與被告潘碧月間產權紛爭影響云云，然

遭原告否認；經查，原告業已否認其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

代理簽訂系爭租約，被告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曾

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系爭租約對原告自

屬無效，另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

判決僅認定原告之夫朱錫璋與被告潘碧月於92年間共同出

資購買本院拍賣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

00號6樓」房地，有上揭刑事判決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183至194頁），要與系爭房地全然無涉，自不能僅憑上揭

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潘碧月與原告之夫共同出資購置系爭房

地，被告復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潘碧月與原告之夫

朱錫璋共同出資購置系爭房地，原告僅係系爭房地之登記

名義人，而非實際所有權人，準此，被告所為前揭抗辯，

經核均與卷內相關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⒋綜上，被告無法舉證證明其對系爭房屋有合法之占有權

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

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應屬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潘碧月

返還占有系爭房屋所受不當利益240萬元本息，並應自113年

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亦屬有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

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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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租金之請

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

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

之期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不得依

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730

號民事判決、65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決定參照）。

　　⒉經查，系爭房屋係由被告潘碧月以每月租金4萬元之價格

出租予被告映寶公司使用，迄104年4月30日租期屆至後，

被告映寶公司經被告潘碧月之同意繼續為系爭房屋之使用

收益，依民法第451條之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系爭

租約，被告潘碧月係為系爭不動產之間接占有人，已如前

述，被告潘碧月自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

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

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利益，應屬有據。然查，本件原告係於113年

10月22日以民事起訴狀對被告潘碧月訴請返還無權占有系

爭房屋所受相當於不當利益，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文戳

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頁），是以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起

訴前5年即108年10月22日至113年10月22日期間合計240萬

元之不當利益本息（計算公式：每月4萬元×12月×5年＝

240萬元），及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騰空遷

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4萬元之部分，

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已罹於租金5

年短期時效而消滅，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

權、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

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240萬元及

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

應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騰空遷讓返還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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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

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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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214號
原      告  楊嘉玉  
訴訟代理人  丁韋介律師
            邱律翔律師
            湛址傑律師
被      告  潘碧月  
            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孟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勝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號六樓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應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起至被告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騰空遷讓返還上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陸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零柒萬肆仟陸佰陸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於訴之聲明第2項原係請求「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7萬7,5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起訴暨變更聲明狀將上開請求金額擴張為240萬元（見本院卷第219頁），經核其原訴與變更追加不當得利金額之訴訟標的之基礎事實同一，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故原告所為訴之追加及變更均為合法，應予准許。  
二、又被告潘碧月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朱錫璋（下稱朱錫璋）為夫妻關係，嗣於94年間由朱錫璋提供資金予原告以599萬3,200元拍得該房標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委請本院民事執行處拍賣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暨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0）（下合稱系爭房地），原告後持本院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向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94年3月7日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為原告所有。原告與朱錫璋礙於事業繁忙之故，疏於管理處置系爭房屋，俟朱錫璋於113年3月5日至現場查看房屋現況時，始察覺系爭房屋已遭被告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映寶公司）占為辦公使用，被告映寶公司雖聲稱原告係經由被告潘碧月代理與之簽訂被證1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云云，然原告從未委任被告潘碧月協助處理系爭房屋之租賃事宜，系爭租約亦非原告所簽署，被告潘碧月至遲自102年6月起即擅自占用系爭房屋，並以每月租金4萬元出租予被告映寶公司，渠等均已構成無權占有，被告顯無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渠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被告潘碧月請求其自108年9月20日起至113年9月20日止，往前回溯共計5年期間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40萬元（計算公式：每月租金4萬元×60個月＝240萬元），並應自113年9月20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4萬元。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自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⒉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潘碧月應自113年9月20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第一項所示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潘碧月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先前到庭抗辯略以：
　㈠其雖曾於101年4月1日至103年3月31日將系爭房屋以每月4萬2,500元租給該大樓管理委員會，然與被告映寶公司素不相識，其縱有與被告映寶公司簽訂系爭租約，亦不曾於101年5月1日至104年4月30日期間收取系爭房屋租金，且原告並未授權給伊，實則系爭房屋與原告毫無任何關聯，嗣該大樓管理委員會不再續租以後，伊就沒有再出租該房屋，之後就由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即訴外人張孟喻（下稱張孟喻）之妻子即訴外人高秀琳（下稱高秀琳）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從而原告恣意請求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云云，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映寶公司抗辯略以：
　㈠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張孟喻之配偶高秀琳於101年2月2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原告係由被告潘碧月代理與高秀琳原告簽訂系爭租約，被告映寶公司並有將每月租金4萬元交予被告潘碧月收取，惟被告映寶公司上揭租約存續期間發現被告潘碧月與原告因系爭房屋產權糾紛涉訟，迄至104年4月30日系爭租約屆期後，被告潘碧月口頭同意由被告映寶公司繼續使用，俟渠等釐清楚產權歸屬後，被告映寶公司再向真正所有權人簽訂新租賃契約；又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理由記載系爭房地係由被告潘碧月與原告配偶朱錫璋共同投資法拍房地，原告為持分權利99/100之登記名義人，另被告潘碧月登記名義人陳怡萍持分權利1/100，而原告後於96年4月10日將其持分權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韓宏道等情，姑不論系爭房屋所有權現為一人所有或該二人所共有？然當時被告映寶公司係與原告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簽訂系爭租約，且礙於系爭房地迄今仍遲未能釐清楚產權歸屬，被告潘碧月以口頭同意被告映寶公司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足認被告映寶公司有繼續占有使用該房屋之正當權源，從而原告恣意請求被告映寶公司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云云，洵屬無據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第205、206、252頁）
　㈠原告係臺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即系爭房屋）暨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0，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登記時間：94年3月7日，原因發生日期：94年2月23日，登記原因：買賣）。
　㈡系爭房屋現由被告映寶公司實際占有使用中。
五、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之段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⒈按「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者為占有人；又承租人基於租賃關係對於租賃物為占有者，出租人為間接占有人，此觀民法第九百四十條、第九百四十一條之規定自明。出租人係經由承租人維持其對物之事實上管領之力，仍係現在占有人。同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所稱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括在內」、「請求返還占有物之訴，固應以現在占有該物之人為被告，惟所稱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括在內。貸與人係經由借用人維持其對借用物之事實上管領力，依民法第九百四十一條規定為間接占有人，不失為現在占有人」，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178號民事裁判、87年度台上字第213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是而，所有物返還請求之相對人，若將所有物另行交予他人直接占有者，身為間接占有人，自仍負有義務將全部建物交還權利人。經查，兩造就系爭房屋現由被告映寶公司實際占有使用中一節並無爭執，又被告映寶公司抗辯稱系爭房屋係由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張孟喻之配偶高秀琳於101年2月2日向原告之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承租供被告映寶公司辦公使用，並提出系爭租約為憑（見本院卷第97至110頁），然查，原告否認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被告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另觀諸卷附系爭租約之立契約人（甲方即出租人）欄上僅有被告潘碧月簽名用印（原告業已其上「楊嘉玉」簽名之形式上真正），被告潘碧月亦不否認系爭租約上出租人「潘碧月」之簽名用印係其本人所親為（見本院卷第205頁），另觀諸卷附系爭租約「房租收付款明細欄」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07、109頁），被告映寶公司於101年5月至101年11月間確實有將每月房租4萬元交付予被告潘碧月，並經被告潘碧月簽收確認無誤，另系爭租約於104年4月30日屆期後，被告映寶公司係經被告潘碧月同意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一節，業經被告映寶公司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07頁），綜合上情可認，系爭房屋應係由被告潘碧月以每月租金4萬元之價格出租予被告映寶公司使用，迄104年4月30日租期屆至後，被告映寶公司經被告潘碧月之同意繼續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依民法第451條之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系爭租約，被告映寶公司、潘碧月分係為系爭不動產之間接占有人、直接占有人，依前揭說明，渠二人均得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無權占有人。
　　⒉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有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要旨參照。承上，原告係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登記時間：94年3月7日，原因發生日期：94年2月23日，登記原因：買賣），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是自94年3月7日11起原告即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其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負舉證之責，原告無須舉證證明被告為無權占有。
　　⒊被告映寶公司固提出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111至124頁），抗辯稱系爭房地係由被告潘碧月與原告配偶朱錫璋共同出資標得，原告為持分權利99/100之登記名義人，被告映寶公司係與原告之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簽訂系爭租約承租房屋，且於租期屆至後經被告潘碧月同意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被告合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應不受原告與被告潘碧月間產權紛爭影響云云，然遭原告否認；經查，原告業已否認其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被告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系爭租約對原告自屬無效，另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僅認定原告之夫朱錫璋與被告潘碧月於92年間共同出資購買本院拍賣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6樓」房地，有上揭刑事判決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3至194頁），要與系爭房地全然無涉，自不能僅憑上揭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潘碧月與原告之夫共同出資購置系爭房地，被告復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潘碧月與原告之夫朱錫璋共同出資購置系爭房地，原告僅係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而非實際所有權人，準此，被告所為前揭抗辯，經核均與卷內相關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⒋綜上，被告無法舉證證明其對系爭房屋有合法之占有權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應屬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潘碧月返還占有系爭房屋所受不當利益240萬元本息，並應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亦屬有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租金之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730號民事判決、65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決定參照）。
　　⒉經查，系爭房屋係由被告潘碧月以每月租金4萬元之價格出租予被告映寶公司使用，迄104年4月30日租期屆至後，被告映寶公司經被告潘碧月之同意繼續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依民法第451條之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系爭租約，被告潘碧月係為系爭不動產之間接占有人，已如前述，被告潘碧月自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應屬有據。然查，本件原告係於113年10月22日以民事起訴狀對被告潘碧月訴請返還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不當利益，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文戳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頁），是以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起訴前5年即108年10月22日至113年10月22日期間合計240萬元之不當利益本息（計算公式：每月4萬元×12月×5年＝240萬元），及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4萬元之部分，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已罹於租金5年短期時效而消滅，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214號
原      告  楊嘉玉  
訴訟代理人  丁韋介律師
            邱律翔律師
            湛址傑律師
被      告  潘碧月  
            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孟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勝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號六樓房屋騰空遷讓
返還予原告。
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
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應
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起至被告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騰空遷讓返還上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
肆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陸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
以新臺幣壹佰零柒萬肆仟陸佰陸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於訴
    之聲明第2項原係請求「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47萬7,5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民
    國113年12月30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起訴暨變更聲明狀將上開
    請求金額擴張為240萬元（見本院卷第219頁），經核其原訴
    與變更追加不當得利金額之訴訟標的之基礎事實同一，亦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故
    原告所為訴之追加及變更均為合法，應予准許。  
二、又被告潘碧月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朱錫璋（下稱朱錫璋）為夫妻關係，嗣於94年
    間由朱錫璋提供資金予原告以599萬3,200元拍得該房標得臺
    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委請本院民事執行處拍賣新北
    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
    號6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暨其坐落基地
    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0）
    （下合稱系爭房地），原告後持本院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
    書向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94年3
    月7日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為原告所有。原告與朱錫璋
    礙於事業繁忙之故，疏於管理處置系爭房屋，俟朱錫璋於11
    3年3月5日至現場查看房屋現況時，始察覺系爭房屋已遭被
    告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映寶公司）占為辦公使
    用，被告映寶公司雖聲稱原告係經由被告潘碧月代理與之簽
    訂被證1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云云，然原告從
    未委任被告潘碧月協助處理系爭房屋之租賃事宜，系爭租約
    亦非原告所簽署，被告潘碧月至遲自102年6月起即擅自占用
    系爭房屋，並以每月租金4萬元出租予被告映寶公司，渠等
    均已構成無權占有，被告顯無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
    ，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渠等騰空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被告潘碧
    月請求其自108年9月20日起至113年9月20日止，往前回溯共
    計5年期間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40
    萬元（計算公式：每月租金4萬元×60個月＝240萬元），並應
    自113年9月20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
    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4萬元。
    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自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⒉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潘碧月應自113年9月20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第一項
      所示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
      。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潘碧月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先前到庭抗辯
    略以：
　㈠其雖曾於101年4月1日至103年3月31日將系爭房屋以每月4萬2
    ,500元租給該大樓管理委員會，然與被告映寶公司素不相識
    ，其縱有與被告映寶公司簽訂系爭租約，亦不曾於101年5月
    1日至104年4月30日期間收取系爭房屋租金，且原告並未授
    權給伊，實則系爭房屋與原告毫無任何關聯，嗣該大樓管理
    委員會不再續租以後，伊就沒有再出租該房屋，之後就由被
    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即訴外人張孟喻（下稱張孟喻）之妻子即
    訴外人高秀琳（下稱高秀琳）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從而
    原告恣意請求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云云，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映寶公司抗辯略以：
　㈠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張孟喻之配偶高秀琳於101年2月2日向原
    告承租系爭房屋，原告係由被告潘碧月代理與高秀琳原告簽
    訂系爭租約，被告映寶公司並有將每月租金4萬元交予被告
    潘碧月收取，惟被告映寶公司上揭租約存續期間發現被告潘
    碧月與原告因系爭房屋產權糾紛涉訟，迄至104年4月30日系
    爭租約屆期後，被告潘碧月口頭同意由被告映寶公司繼續使
    用，俟渠等釐清楚產權歸屬後，被告映寶公司再向真正所有
    權人簽訂新租賃契約；又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
    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理由記載系爭房地係由被告潘碧月與原
    告配偶朱錫璋共同投資法拍房地，原告為持分權利99/100之
    登記名義人，另被告潘碧月登記名義人陳怡萍持分權利1/10
    0，而原告後於96年4月10日將其持分權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
    韓宏道等情，姑不論系爭房屋所有權現為一人所有或該二人
    所共有？然當時被告映寶公司係與原告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
    簽訂系爭租約，且礙於系爭房地迄今仍遲未能釐清楚產權歸
    屬，被告潘碧月以口頭同意被告映寶公司繼續使用系爭房屋
    ，足認被告映寶公司有繼續占有使用該房屋之正當權源，從
    而原告恣意請求被告映寶公司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云云，洵屬
    無據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第205、206、252頁
    ）
　㈠原告係臺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段000號6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即系爭房屋）暨其
    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
    分之280，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登
    記時間：94年3月7日，原因發生日期：94年2月23日，登記
    原因：買賣）。
　㈡系爭房屋現由被告映寶公司實際占有使用中。
五、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之段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⒈按「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
      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對於物
      有事實上管領之力者為占有人；又承租人基於租賃關係對
      於租賃物為占有者，出租人為間接占有人，此觀民法第九
      百四十條、第九百四十一條之規定自明。出租人係經由承
      租人維持其對物之事實上管領之力，仍係現在占有人。同
      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
      請求返還之，所稱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
      括在內」、「請求返還占有物之訴，固應以現在占有該物
      之人為被告，惟所稱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
      亦包括在內。貸與人係經由借用人維持其對借用物之事實
      上管領力，依民法第九百四十一條規定為間接占有人，不
      失為現在占有人」，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178號民
      事裁判、87年度台上字第213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是而
      ，所有物返還請求之相對人，若將所有物另行交予他人直
      接占有者，身為間接占有人，自仍負有義務將全部建物交
      還權利人。經查，兩造就系爭房屋現由被告映寶公司實際
      占有使用中一節並無爭執，又被告映寶公司抗辯稱系爭房
      屋係由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張孟喻之配偶高秀琳於101年2
      月2日向原告之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承租供被告映寶公司
      辦公使用，並提出系爭租約為憑（見本院卷第97至110頁
      ），然查，原告否認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
      約，被告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曾授權予被告潘碧
      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另觀諸卷附系爭租約之立契約人（
      甲方即出租人）欄上僅有被告潘碧月簽名用印（原告業已
      其上「楊嘉玉」簽名之形式上真正），被告潘碧月亦不否
      認系爭租約上出租人「潘碧月」之簽名用印係其本人所親
      為（見本院卷第205頁），另觀諸卷附系爭租約「房租收
      付款明細欄」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07、109頁），被告映
      寶公司於101年5月至101年11月間確實有將每月房租4萬元
      交付予被告潘碧月，並經被告潘碧月簽收確認無誤，另系
      爭租約於104年4月30日屆期後，被告映寶公司係經被告潘
      碧月同意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一節，業經被告映寶公
      司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07頁），綜合上情可認，系爭
      房屋應係由被告潘碧月以每月租金4萬元之價格出租予被
      告映寶公司使用，迄104年4月30日租期屆至後，被告映寶
      公司經被告潘碧月之同意繼續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依
      民法第451條之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系爭租約，被
      告映寶公司、潘碧月分係為系爭不動產之間接占有人、直
      接占有人，依前揭說明，渠二人均得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
      之無權占有人。
　　⒉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
      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
      ，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
      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有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要旨參照。承上，
      原告係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登記時間：94年3月7日
      ，原因發生日期：94年2月23日，登記原因：買賣），此
      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是自94年3月7日11起原告即
      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其占有
      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負舉證之責，原告無須舉證證明被告
      為無權占有。
　　⒊被告映寶公司固提出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及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見本
      院卷第111至124頁），抗辯稱系爭房地係由被告潘碧月與
      原告配偶朱錫璋共同出資標得，原告為持分權利99/100之
      登記名義人，被告映寶公司係與原告之代理人即被告潘碧
      月簽訂系爭租約承租房屋，且於租期屆至後經被告潘碧月
      同意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被告合法使用系爭房屋之
      權利應不受原告與被告潘碧月間產權紛爭影響云云，然遭
      原告否認；經查，原告業已否認其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
      理簽訂系爭租約，被告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曾授
      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系爭租約對原告自屬
      無效，另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
      決僅認定原告之夫朱錫璋與被告潘碧月於92年間共同出資
      購買本院拍賣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6樓
      」房地，有上揭刑事判決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3至194
      頁），要與系爭房地全然無涉，自不能僅憑上揭刑事判決
      認定被告潘碧月與原告之夫共同出資購置系爭房地，被告
      復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潘碧月與原告之夫朱錫璋共
      同出資購置系爭房地，原告僅係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
      而非實際所有權人，準此，被告所為前揭抗辯，經核均與
      卷內相關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⒋綜上，被告無法舉證證明其對系爭房屋有合法之占有權源
      ，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
      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應屬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潘碧月返
    還占有系爭房屋所受不當利益240萬元本息，並應自113年10
    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
    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亦屬有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
      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
      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租金之請
      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
      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
      之期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不得依
      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730
      號民事判決、65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決定參照）。
　　⒉經查，系爭房屋係由被告潘碧月以每月租金4萬元之價格出
      租予被告映寶公司使用，迄104年4月30日租期屆至後，被
      告映寶公司經被告潘碧月之同意繼續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
      益，依民法第451條之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系爭租
      約，被告潘碧月係為系爭不動產之間接占有人，已如前述
      ，被告潘碧月自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利益，應屬有據。然查，本件原告係於113年10
      月22日以民事起訴狀對被告潘碧月訴請返還無權占有系爭
      房屋所受相當於不當利益，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文戳附
      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頁），是以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起訴
      前5年即108年10月22日至113年10月22日期間合計240萬元
      之不當利益本息（計算公式：每月4萬元×12月×5年＝240萬
      元），及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騰空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4萬元之部分，核屬
      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已罹於租金5年短
      期時效而消滅，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
    權、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
    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240萬元及
    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
    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
    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
    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214號
原      告  楊嘉玉  
訴訟代理人  丁韋介律師
            邱律翔律師
            湛址傑律師
被      告  潘碧月  
            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孟喻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莊勝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號六樓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應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起至被告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騰空遷讓返還上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陸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佰零柒萬肆仟陸佰陸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於訴之聲明第2項原係請求「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7萬7,5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起訴暨變更聲明狀將上開請求金額擴張為240萬元（見本院卷第219頁），經核其原訴與變更追加不當得利金額之訴訟標的之基礎事實同一，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核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故原告所為訴之追加及變更均為合法，應予准許。  
二、又被告潘碧月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朱錫璋（下稱朱錫璋）為夫妻關係，嗣於94年間由朱錫璋提供資金予原告以599萬3,200元拍得該房標得臺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委請本院民事執行處拍賣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暨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0）（下合稱系爭房地），原告後持本院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向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94年3月7日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登記為原告所有。原告與朱錫璋礙於事業繁忙之故，疏於管理處置系爭房屋，俟朱錫璋於113年3月5日至現場查看房屋現況時，始察覺系爭房屋已遭被告映寶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映寶公司）占為辦公使用，被告映寶公司雖聲稱原告係經由被告潘碧月代理與之簽訂被證1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云云，然原告從未委任被告潘碧月協助處理系爭房屋之租賃事宜，系爭租約亦非原告所簽署，被告潘碧月至遲自102年6月起即擅自占用系爭房屋，並以每月租金4萬元出租予被告映寶公司，渠等均已構成無權占有，被告顯無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渠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向被告潘碧月請求其自108年9月20日起至113年9月20日止，往前回溯共計5年期間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40萬元（計算公式：每月租金4萬元×60個月＝240萬元），並應自113年9月20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4萬元。為此，原告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第179條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
　㈡為此聲明：
　　⒈被告應自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⒉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潘碧月應自113年9月20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第一項所示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
　　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潘碧月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先前到庭抗辯略以：
　㈠其雖曾於101年4月1日至103年3月31日將系爭房屋以每月4萬2,500元租給該大樓管理委員會，然與被告映寶公司素不相識，其縱有與被告映寶公司簽訂系爭租約，亦不曾於101年5月1日至104年4月30日期間收取系爭房屋租金，且原告並未授權給伊，實則系爭房屋與原告毫無任何關聯，嗣該大樓管理委員會不再續租以後，伊就沒有再出租該房屋，之後就由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即訴外人張孟喻（下稱張孟喻）之妻子即訴外人高秀琳（下稱高秀琳）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從而原告恣意請求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云云，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映寶公司抗辯略以：
　㈠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張孟喻之配偶高秀琳於101年2月2日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原告係由被告潘碧月代理與高秀琳原告簽訂系爭租約，被告映寶公司並有將每月租金4萬元交予被告潘碧月收取，惟被告映寶公司上揭租約存續期間發現被告潘碧月與原告因系爭房屋產權糾紛涉訟，迄至104年4月30日系爭租約屆期後，被告潘碧月口頭同意由被告映寶公司繼續使用，俟渠等釐清楚產權歸屬後，被告映寶公司再向真正所有權人簽訂新租賃契約；又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理由記載系爭房地係由被告潘碧月與原告配偶朱錫璋共同投資法拍房地，原告為持分權利99/100之登記名義人，另被告潘碧月登記名義人陳怡萍持分權利1/100，而原告後於96年4月10日將其持分權利移轉登記予第三人韓宏道等情，姑不論系爭房屋所有權現為一人所有或該二人所共有？然當時被告映寶公司係與原告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簽訂系爭租約，且礙於系爭房地迄今仍遲未能釐清楚產權歸屬，被告潘碧月以口頭同意被告映寶公司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足認被告映寶公司有繼續占有使用該房屋之正當權源，從而原告恣意請求被告映寶公司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云云，洵屬無據等語置辯。
　㈡為此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如下：（以下見本院卷第205、206、252頁）
　㈠原告係臺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房屋（權利範圍：全部，即系爭房屋）暨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280，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登記時間：94年3月7日，原因發生日期：94年2月23日，登記原因：買賣）。
　㈡系爭房屋現由被告映寶公司實際占有使用中。
五、茲論述本件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之段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⒈按「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再按「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者為占有人；又承租人基於租賃關係對於租賃物為占有者，出租人為間接占有人，此觀民法第九百四十條、第九百四十一條之規定自明。出租人係經由承租人維持其對物之事實上管領之力，仍係現在占有人。同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所稱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括在內」、「請求返還占有物之訴，固應以現在占有該物之人為被告，惟所稱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括在內。貸與人係經由借用人維持其對借用物之事實上管領力，依民法第九百四十一條規定為間接占有人，不失為現在占有人」，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178號民事裁判、87年度台上字第213號民事裁判可資參照，是而，所有物返還請求之相對人，若將所有物另行交予他人直接占有者，身為間接占有人，自仍負有義務將全部建物交還權利人。經查，兩造就系爭房屋現由被告映寶公司實際占有使用中一節並無爭執，又被告映寶公司抗辯稱系爭房屋係由被告映寶公司負責人張孟喻之配偶高秀琳於101年2月2日向原告之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承租供被告映寶公司辦公使用，並提出系爭租約為憑（見本院卷第97至110頁），然查，原告否認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被告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另觀諸卷附系爭租約之立契約人（甲方即出租人）欄上僅有被告潘碧月簽名用印（原告業已其上「楊嘉玉」簽名之形式上真正），被告潘碧月亦不否認系爭租約上出租人「潘碧月」之簽名用印係其本人所親為（見本院卷第205頁），另觀諸卷附系爭租約「房租收付款明細欄」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07、109頁），被告映寶公司於101年5月至101年11月間確實有將每月房租4萬元交付予被告潘碧月，並經被告潘碧月簽收確認無誤，另系爭租約於104年4月30日屆期後，被告映寶公司係經被告潘碧月同意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一節，業經被告映寶公司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07頁），綜合上情可認，系爭房屋應係由被告潘碧月以每月租金4萬元之價格出租予被告映寶公司使用，迄104年4月30日租期屆至後，被告映寶公司經被告潘碧月之同意繼續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依民法第451條之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系爭租約，被告映寶公司、潘碧月分係為系爭不動產之間接占有人、直接占有人，依前揭說明，渠二人均得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無權占有人。
　　⒉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有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要旨參照。承上，原告係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登記時間：94年3月7日，原因發生日期：94年2月23日，登記原因：買賣），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是自94年3月7日11起原告即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就其占有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負舉證之責，原告無須舉證證明被告為無權占有。
　　⒊被告映寶公司固提出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及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見本院卷第111至124頁），抗辯稱系爭房地係由被告潘碧月與原告配偶朱錫璋共同出資標得，原告為持分權利99/100之登記名義人，被告映寶公司係與原告之代理人即被告潘碧月簽訂系爭租約承租房屋，且於租期屆至後經被告潘碧月同意而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被告合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權利應不受原告與被告潘碧月間產權紛爭影響云云，然遭原告否認；經查，原告業已否認其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被告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曾授權予被告潘碧月代理簽訂系爭租約，系爭租約對原告自屬無效，另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9號刑事判決僅認定原告之夫朱錫璋與被告潘碧月於92年間共同出資購買本院拍賣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6樓」房地，有上揭刑事判決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83至194頁），要與系爭房地全然無涉，自不能僅憑上揭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潘碧月與原告之夫共同出資購置系爭房地，被告復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潘碧月與原告之夫朱錫璋共同出資購置系爭房地，原告僅係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而非實際所有權人，準此，被告所為前揭抗辯，經核均與卷內相關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⒋綜上，被告無法舉證證明其對系爭房屋有合法之占有權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應屬有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潘碧月返還占有系爭房屋所受不當利益240萬元本息，並應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亦屬有據。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依其利益之性質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第181條但書分別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租金之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既為民法第126條所明定。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損害時，如該他人之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對於相當於已罹消滅時效之租金之利益，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730號民事判決、65年度第5次民庭庭推總會決定參照）。
　　⒉經查，系爭房屋係由被告潘碧月以每月租金4萬元之價格出租予被告映寶公司使用，迄104年4月30日租期屆至後，被告映寶公司經被告潘碧月之同意繼續為系爭房屋之使用收益，依民法第451條之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系爭租約，被告潘碧月係為系爭不動產之間接占有人，已如前述，被告潘碧月自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應屬有據。然查，本件原告係於113年10月22日以民事起訴狀對被告潘碧月訴請返還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所受相當於不當利益，有民事起訴狀上本院收文戳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頁），是以原告請求被告返還起訴前5年即108年10月22日至113年10月22日期間合計240萬元之不當利益本息（計算公式：每月4萬元×12月×5年＝240萬元），及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4萬元之部分，核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已罹於租金5年短期時效而消滅，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被告潘碧月應給付原告240萬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被告映寶公司自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不應准許。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家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鍾雯芳


